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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專任教師之學歷、專長與開設課程領域 

職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開設課程領域 

副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洪碩延 

國立奧地利維

也納應用美術

大學藝術設計

博士 

視覺藝術設計、藝術設計學 

、設計符號學、設計社會學 

設計專論、設計實作 

、文創設計專論、文

創產業專題 

副
教
授 

康錦樹 

日本金澤美術

工藝大學雕塑

系研究所 

素描、雕塑、造形研究 

設計專論、設計實作 

基礎人文社會科學 

、設計及工藝實作、

藝術及設計概論 

副
教
授 

陳啟仁 

瑞士洛桑聯邦

理工學院工程

學博士 

木構造與生態建築設計、結

構診斷與材料補強、古蹟與

歷史建築檢測評估、風土空

間與文化資產建築 

建築設計、建築實作 

、環境規劃、文創產

業專論 

副
教
授 

曾梓峰 
德國達姆城大

學建築學博士 

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及城鄉

再發展理論與實務、國土及

區域發展趨勢及政策、規劃

理論、規劃方法及規劃實

務、都市社會學、建築與都

市發展史 

基礎人文社會科學 

、建築設計、空間規

劃、環境規劃、建築

史 

副
教
授 

翁群儀 

日本千葉大學

大學院博士學

位 

工業設計、工藝設計、文化

產業、工藝教育、傳統工藝

技術設計與應用 

工藝專論、設計專論 

、設計實作、基礎工

藝、設計及工藝實作 

、文創產業專論 

副
教
授 

陳逸杰 
美國密西根大

學建築博士 

建築（都市）的歷史與理

論、建築與都市設計、地方

產業與空間營造、文化資產

（產業遺址）保存論述、文

化產業與消費文化、營造技

術文化與社會 

西洋建築史、近代建

築史、研究方法與論

文寫作 

助
理
教
授 

廖硃岑 

日本東京大學

工學院建築研

究所博士學位 

建築設計、建築構法、建築

永續發展、近代建築修繕與

保存、台灣建築史 

台灣建築技術史、建

築設計、建築構法、

建築圖學 



職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專 長 開設課程領域 

助
理
教
授 

侯淑姿 

美國羅徹斯特

理工學院影像

藝術碩士 

影像理論與實務、傳統工藝

資源調查研究、當代藝術、

文化與藝術行政 

基本設計、藝術及設

計概、規劃實作、文

創產業專題 

助
理
教
授 

賴廷鴻 

美國密蘇里州

Fontbonne 大

學藝術研究所

碩士 

金屬鍛造，金工創作與研

究，錫藝創作與研究 

藝術及設計概論、基

本設計、基礎工藝、

設計及工藝實作、設

計實作 

助
理
教
授 

王政弘 

國立台南大學 

數位學習科技

所博士 

數位學習、情感運算、電腦

多媒體、數位藝術、擴增實

境、視覺傳達設計、數位編

輯 

創意設計、視覺傳達

設計、版面編排設

計、電腦繪圖、企劃

＆展示設計 

助
理
教
授 

黃裕宸 

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設計學研

究所博士 

設計策略、生活型態研究、

綠色訊息、永續設計開發、

包裝設計 

創意思考、研究方法

與論文寫作、設計思

考、綠色設計 

技
術
教
師 

講
師
級
專
業 

沈明旺 

國立藝術專科

學校雕塑科畢

業 

傳統木雕、木雕創作 

藝術及設計概論、基

本設計、基礎工藝、

設計及工藝實作、設

計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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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學部修業規則 

民國 101 年 5月 24 日第 3次籌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5月 31日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民國 101 年 6月 12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備查 

民國 103 年 5月 29 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6月 20 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國立高雄大學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修業年限均為四學年，如未能修滿規定科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不含因病休學最

長二年的時間，除體育外，所修學分總數不得少於一二八學分，惟各學系視實際需要，得酌予提

高。校定必修科目、各學系專業必修科目依相關規定另訂之。 

學生修讀輔系或雙主修，其修業年限、必修科目與學分數，依照本校學生修讀輔系、雙主修辦法

規定辦理之。輔系、雙主修辦法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第三條 本系大學部建築設計學程之畢業學分數為 128學分，包括校訂通識課程 24 學分，共同必修 8學             

分，系必修 12學分，學程必修 62學分，學程必須選修 12 學分，學程一般選修至少 4 學分。跨學

程選修  6  學分。 

本系大學部創意設計學程之畢業學分數為 128學分，包括校訂通識課程 24 學分，共同必修 8 學分，

系必修 12學分，學程必修 54  學分，學程選修至少需 30 學分，跨學程選修 6學分。 

第四條 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數之最高上限為二十五學分；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 

分之二十以內者，次學期得經系主任核可超修學分。 

學生於延長修業年限期間不得申請超修。 

第五條 學生因學習需要得選修跨校課程、遠距教學課程及暑期課程，其辦法另訂之，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採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學業成績不及格之科目不

給學分。 

第七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該科之學分數後累加計算，為成績積分總和。 

二、該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在校期間修習學分數總和除在校期間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四、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學業成績之計算，含不及格科目成績。 

第八條  九十五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特殊入學管道入學之學生除外），累計兩次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前項所稱之特殊入學管道學生，係指以海外聯合招生、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分發、外國學

生申請入學、大學甄選入學之原住民外加、離島外加與其他外加招生名額等入學管道入學之學生，

其連續兩學期之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

學。 

第九條 學生請假時數一學期不得超過上課時數三分之一，否則應予休學。 

第十條 學生獎懲辦法及操行成績評定辦法，依學校學務章則內容訂定之。 

第十一條 學生參加考試如有舞弊行為，除該次考試以零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 

第十二條 學生因故須休學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得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經核准後，辦

理離校手續。休學累計以二學年為原則。因重病、在營服役或特殊事故，須檢具證明，經系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得延長之。學生休學年限，其總累計至多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於學期中途申請當學期休學，最遲須於期末考試開始前一上班日辦理完成。 

附件三 



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不採計。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其休學期間不計入本條第一項所規定最長休學

期限內。 

第十三條 學生如因重大事故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請假，不能參加期末考試，亦無法如期參加補行考試，得

於期末考試結束後一週內檢具證明，經所屬系主任及教務處核准後，以休學處理。 

前項休學累計學期數，仍應符合本規則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學生就讀他校，本校學籍處理方式如下： 

一、繼續在學就讀：應依本規則與相關規定辦理註冊與選課。 

二、申請休學：學生提出休學申請，並經校內程序核定與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休學證明書。 

三、申請退學：學生提出退學申請，並經校內程序核定與辦妥離校手續後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十五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學業成績有本校學則第二十四條之情形者。 

二、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三、經催告逾期未註冊者。 

四、操行成績不及格者。 

五、依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六、延長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之科目學分者。 

七、委託他人或代人撰寫授予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經調查屬實者。 

第十六條 學生修業期滿，且修滿應修科目學分及每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者，由本校依所屬學院、系分別授

予學位。 

第十七條 學生同時符合下列標準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其辦法另訂之，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一、必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 

二、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三、每學期學業成績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預計畢業之該學期結束時不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不得提前畢業。 

轉學三年級者，因轉學及肄業期間短暫，不得申請提前畢業。 

第十八條 已具所屬學系畢業資格之學生，因修讀雙主修、輔系之規定需加修科目，在延長修業時間其學期

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則應於當學期畢業，不得繼續修讀。 

第十九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專業必修科目表 

104學年度起大學部學士班入學新生適用—創意設計學程 

中 

     文科目名稱 

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系 

必 

修 

 

素描 2 2         

基本設計(一) 3 3         

設計素描 2  2        

基本設計(二) 3  3        

創意思考 2     2     

 

學程 

必修 

基礎雕塑(一) 2 2         

圖學 2 2         

基本雕塑(二) 2  2        

色彩學 2 2         

美學 2  2        

創意設計(一) 3   3       

視覺傳達設計 2   2       

設計方法 2   2       

基礎攝影 2   2       

中國工藝史 2   2       

工藝與工業設計專題(一) 2   2       

創意設計(二) 3    3      

版面編排設計 2    2      

西洋工藝史 2    2      

工藝與工業設計專題(二) 2    2      

傳統圖案研究 2    2      

創意設計(三) 3     3     

田野調查(一) 2     2     



中 

     文科目名稱 

英 

規定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業界實習 2       2   

創意設計(四) 3      3    

圖稿設計 2      2    

田野調查(二) 2      2    

創意設計(五) 3       3   

創意設計(六) 3        3  

現代設計史 2     2     

說明： 

1.最低畢業學分 128 學分，包含校訂通識課程 24 學分，共同必修 8 學分，系必修 12 學分，學程

必修 56學分。學程選修至少需 28學分。 

2.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力

資格入學者，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140學分。本類資格入學學生若修讀符合教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大學校院開設之大學

先修課程、我國大學校院赴境外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之課程者，得於入學前提出抵免申請。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系大學部學生專業學程選擇

及修業規定 

中華民國102 年6 月5 日101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臨時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103 年3 月11 日102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103 年6 月10 日102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中華民國104 年6 月11 日103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一、目的 

(一)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以下簡稱本系)課程規劃分為「創意

設計」與「建築設計」二專業學程。課程規劃是培養學生成為當代設計

師應具備之美學和工藝相關基礎知識，及學習在創意設計與建築二領域

之專業整合知識。 

(二)創意設計學程旨在培育學生具備創意思考、創作能力與技術，依據各創

作材質屬性之差異而區分各研究工作室。 

(三)建築設計學程之教育目的在讓學生具有建築相關領域規劃、設計、管理

或監造能力，並使學生能符合報考建築師、相關技師的國家考試或高普

考以及研究所考試之資格。 

 

為落實上述之各學程設計專業能力養成目的，特訂定本系大學部學生專業學

程選課及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專業學程擇定時間 

(一)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之前，由系辦舉辦專業學程-選課分組說明會，

時間於本系網站公告。 

(二)本系一年級學生須選定個人之主要專業學程，並繳交個人專業學程擇定

申請表（如附表一）予班代收齊後，於一年級第二學期之第十五週，週

三中午１２點前交至系辦。 

(三)轉系、轉學及復學生之申請截止日期為開學日前一週。 

 

三、 專業學程人數限制 

(一)建築設計學程： 

1.建築學程人數為 15 人。 

2.若建築學程申請人數超額時，將依序依照(1)基本設計的二學期平

均分數、(2)圖學之成績、(3)建築學程辦理之校外觀摩學習報告成



績，擇優錄取，額滿為止。 

(二)創意設計學程： 

1.創意設計學程修課人數為 35人。因擋修而延後修習、下修或轉學

等修課同學不在此限。 

2.創意設計學程以「創意設計」為代表課名，創意設計(一)(二)為

木竹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金屬媒材設計研究工作室，塑性媒材

設計研究工作室。創意設計(三)(四)為影像設計與研究工作室，

數位媒體設計研究工作室，視覺傳達設計研究工作室，供學生修

課選擇。 

3.分組過程儘量以學生意願為依歸。但由於各組提供之人數有限，

若學生志願超過該組可提供之人數時，一年級依據上學期之(1)基

本設計(一)(二)、(2)素描、(3)基礎雕塑(一)(二)等課程之平均

成績，予以排序。二年級依據上學期之(1)創意設計(一)、(2)基

礎攝影、(3)工藝與工業設計等三項課程之平均成績，予以排序。

超過名額之學生得與其他組別教師討論選擇第二志願，第三志願

之媒材設計工作室學習。 

(三)分組排序之實施順序： 

一年級學程分組 

 

 

 

 

 

 

 

 

 

 

 

 

 

 

 

 

 

一、選創意設計學程之學生，依據自己之

興趣填寫組別順序，由第一志願開始分

發。 

二、申請該組工作室人數超過所有工作室

平均分配人數時，則依完成該年度學生指

標性課程之成績平均排序，擇優錄取。 

三、超額之學生參與第二志願、第三志願

分組。 

學生依據自己之

興趣選擇建築學

程或創意設計學

程 

選課前公告

各組名單. 

一、選建築學程之學生，申請人數超過十

五名時，將依序依照(1)基本設計的二學

期平均分數、(2)圖學之成績、(3)建築學

程辦理之校外觀摩學習報告成績，擇優錄

取。 

二、超額之學生，參與創意設計學程末次

分組。 



二年級創意設計學程分組 

 

 

 

 

 

 

 

經由轉系或轉學考試入學之學生，依其志願擇定專業學程，人數不受限制。 

專業學程已擇定學生名單應於第二學期結束前，正式公告於本系網站並張貼

於佈告欄。 

四、專業課程要求 

(一)本系大學部學生畢業時必須修滿 128 學分。除校定必修與通識選修 32 

學分之外，必須修畢「系必修」課程 12 學分以及跨學程選修 6學分。 

(二)選擇「創意設計學程」的學生必須修畢創意設計(一)至(六)以及相關的

學程必修課程。選擇「建築設計學程」的學生必須修畢建築設計(一)

至(六)以及相關的學程必修和必選修課程。 

(三)專業必修課程的內容以經本系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課程規劃表為準。 

(四)專業學程的選修課程依個別學程的規定。 

五、轉換學程 

(一)轉換學程視同轉系，已修習課程須依據本系的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但創

意設計(一)至(六)，與建築設計(一)至(六)等系列課程不得相互抵免。 

(二)已擇定專業學程之學生，若要變更原選擇學程，必須填寫變更專業學程

申請表(如附表二)、於二或三年級的上或下學期結束前二週提出申請，

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才能轉入新的專業學程。 

(三)本系學生在學期間只能申請專業學程變更一次。 

六、適用期間 

本規定自 103學年度入學之學生開始實施。 

七、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選創意設計學程之學生，依據自

己之興趣填寫組別順序，由第一志願

開始分發。 

二、申請該組工作室人數超過所有工

作室平均分配人數時，則依完成該年

度學生指標性課程之成績平均排序，

擇優錄取。 

三、超額之學生參與第二志願、第三

志願分組。 

創意設計學程學

生依據自己之興

趣選擇組別 

學期末第 18週

末前公告各組名

單.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專業學程擇定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一年級 

成績 

基本設計(一)：       分    基本設計(二)：       分 

基礎雕塑(一)：       分    基礎雕塑(二)：       分  

素        描：       分 

基本設計(一)(二)、素描、基礎雕塑(一)(二)平均分數：         分 

 基本設計(一)：       分  基本設計(二)：        分 

基  本 設 計 平 均 分 數：        分 

圖                    學：        分 

建築學程校外觀摩學習報告：        分 

 

 

專業學程 

第一志願(擇一)： 

創意設計學程                   

建築設計學程  

第二志願：創意設計學程                  

第三志願：創意設計學程                  

建築學程 

注意事項 

本人選擇「建築學程」為在校修業之主要專業學程，已充分

瞭解建築師國家考試要求之修習科目類別與內容，願意配合

建築學程開設之課程，以符合建築師國家考試規定的應試資

格。 

申請人 

簽名 
 

審查結果 

錄取之 

學程 

創意設計學程                        

建築設計學程  

 系主任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創意設計學程組別擇定申請表 

學生姓名  學    號  

二年級 

成績 

創意設計 (一 )：        分 

基  礎  攝  影：        分 

工藝與工業設計：       分  

 

創意設計(一)、基礎攝影、工藝與工業設計三科平均分數：         分 

創意設計 

學程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申請人 

簽名 
 

審查結果 

錄取之 

組別 
 

系主任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___學年度第___學期變更專業學程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由______組申請變更轉入

_______組。同意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大學部

學生專業學程相關規定，轉換學程視同轉系，已修習課程須

依據本系的學分抵免辦法辦理，但創意設計(一)至(六)，與

建築設計(一)至(六)等系列課程不得相互抵免，而導致延遲

畢業之可能，並於修業期間不再申請轉組。 

 

 

 

學 生： 

家 長：                        簽章 

住 址： 

電 話：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10 月 23日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1 月 5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第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議修正後備查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國立高雄大

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四條規定及為增強學生之專業執行能力，使理

論與實務相結合，並與工藝、設計、藝術、建築業界密切合作，以培

養學術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可分為下列型態： 

一、創意設計組學生可至國內外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之公民營機關

(構)、非營利組織或工藝之家及其他經認定之工藝師(如民族藝

師、國家重要工藝師，無形文化財保存者等)之工坊。以及畫廊、

美術館、博物館、各縣市地方政府文化局、報社、商業攝影公司

（工作室）、影像輸出公司、相機製造公司、廣告公司、策展公司、

文化資產保存非營利組織、藝術相關非營利組織。 

二、建築組學生可至國內外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之建築師事務所、設

計規劃公司、建設公司、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建築相關政府

機關(構)。 

三、公開公告之單位所開設之研習營、訓練課程，其實習工作內容需

與本系專業相關。 

四、由學系發函給相關機構，廣知本系校外實習事宜。 

五、學生自行洽詢實習之單位，繳交經實習指導老師簽名的校外實習

計畫書與實習合約書，並應徵得家長同意及繳交家長同意書後，

始前往實習。該實習單位須經系務會議審議，如未通過審查，本

系不予承認該生的實習時數。 

第三條  本系開設「業界實習」為系必選修課程，在畢業前實習時數須達 300

小時(2學分)。 

第四條  實習指導老師係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原則上以班級導師或實務專題指

導老師為主，必要時得經系務會議協調指派專任教師代理，其主要工作

項目為實習之監督及執行。 

第五條  學生實習成績之考核採校外實習主管及校內授課老師共同評定之方式

進行。其中，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佔該科成績之 50%，校內授課

老師依學生實習報告考核，亦佔該科成績之 50%，合計總分低於 60分

者須重修該科目。 

第六條  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滿分 100分）依出勤情形（30%），實習情

緒及態度（30%）及實習技術及成果（40%）評定之。校內授課老師依

學生實習報告考核之（滿分 100分）。實習報告分 A、B兩冊，評分後交由

系方留存。 

A冊內容必須包含 



（1）A冊封面 

（2）校外實習日誌 

B冊內容必須包含 

（1）B冊封面 

（2）實習合約書 

（3）實習紀錄單 

（4）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 

（5）實習學生保險單影本 

（6）家長同意書 

（7）實習同意及成績證明書  

第七條  若因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名額不足，或學生有特殊之狀況以致無法參與校

外之實習時，經授課教師提系務會議決議同意後，由該科授課教師自定

與實習等質之產業實務報告取代之，實習時數則以參與產業實務報告之

時數計算之，且該科之成績考核則僅由授課教師評定之。  

第八條  學生因病或其他原因無法參與校外實習時，均需向學校及實習機構辦理 

請假手續；並依規定補足實習所缺之時數。若請假時數超過校外實習規 

定時數六分之一（50小時）時，則需重修。 

第九條  考量實習之安全問題，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個人保險。授課教師 

應辦理行前座談會，將有關實習規定、生活作息及職場工作安全等事項 

加以說明，俾使實習學生瞭解及遵守。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其他未規定事項，均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教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

同。 



【附件一】校外實習計畫書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校外實習計畫書 

 

實習學生簽名：                                                

實習指導老師簽名：                                            

實習申請單位名稱：                                           

實習申請單位地址：                                            

預計實習時間：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預計內容規劃 (可自行增加表格) 

週 別 日 期 實習重點 主要工作內容 

 

 

   

 

 

   

 

 

   

 

 

 



【附件二】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表 

 

本成績考核表滿分為 100分，請依本實習生之出勤情形（30%），實習

情緒及態度（30%）及實習技術及成果（40%）評定之，該分數評分表

由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核定後，函封於信封內（由實習生備妥），彌封

簽名由實習生繳交本系校內該科授課老師。 

 

 

 

 

 

 

 

                      同學之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如下： 

 

考核評分項目 分  數 備  註 

出勤情形（30%）   

實習情緒及態度（30%）   

實習技術及成果（40%）   

總   分   

 

 

 

校外實習機構主管簽章：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附件三】A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A）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校外實習日誌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校外實習日誌      頁數  

實習公司  電       話  

實習學生  實 習 日 期  

實習主題  實習負責人員  

 

實習單位主管  實習負責人 

簽章 

 

實習授課老師

簽章（校方） 

 

 

  

 



【附件五】B冊封面 

 

實習報告書（B）  

 

 

實習單位名稱：                                       

實習單位地址：                                        

實習者：                                             

實習期限：自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實習合約書 

   實 習 合 約 書 
 

立合約書人:（1）                      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2）國立高雄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茲經雙方同意辦理              同學（寒暑假）實習合作，並議定互相履行事項如次： 

一、甲方同意乙方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在校生至甲方實習。實習人數由雙方視情況協商 

    決定。 

 

二、實習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實習期間分   梯次，每梯次實習      個月。實習結束，此實習合約書自動失效。 

 

三、實習工作以         為主，每日實習工作以        小時為限。 

實習津貼為新台幣：                     元。（請註明時薪、日薪、月薪或不支薪） 

乙方實習學生報到前，甲方或乙方實習學生應辦理意外保險。 

 

四、實習相關內容 

（一）實習期間，甲方於正常工作天中提供乙方學生午餐。 

（二）實習期間學生往返之交通費用由學生自理。 

（三）在學習期間，甲方僅提供實習環境。 

（四）乙方應擔保就前三項之情形，於實習前確實告知參與建教合作之乙方學生知悉。 

 

五、生活管理 

（一）學生於受訓期間若有身體不適之狀況，得隨時終止契約。 

（二）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須遵守甲方之工作守則、服從甲方人員指示，及甲方要求應配合事

項；若有違反之情形，甲方應立即啟動預警制度，通知乙方予以告誡，如未改善則甲方

可隨時終止契約，並要求乙方將學生領回。 

（三）甲方不得支使實習生從事危險與違法或與實習不相關之工作。 

 

六、合約生效：本合約經由雙方簽訂日起生效。 

 

七、合約正本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 

 

立約人：（請蓋印章） 

 

甲方：                  公司         乙方：國立高雄大學 

 

代表人：                      代表人：                      (校長) 

 

             實習學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實習紀錄單 

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實習紀錄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老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相 

關 

規 

定 

實習目的：為增強學生設計專業執行能力，使學生於校外適當場所，透過實務操作印證在校所學， 

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以因應職場之需求。 

實習單位與內容：實習內容須與設計相關，實習單位需經政府核准立案者之國內外公民營機構。 

實習時數：實習滿 300小時，且總成績 60分及以上，可取得兩個學分。實習前必須參加保險，以 

免發生危險之爭議。 

實習認可：(a)記錄單請詳細填寫，尤其「實習單位主管認可」必須詳實請對方簽名，及「實習負責老師」部

份亦同。(b)實習後得於次學期期中考前(或由負責老師另訂時間內)，向負責老師提出實習報告，以 

排定報告日期，否則不予認可該實習時數。 

 



國立高雄大學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實習紀錄單 

年級：         學號：               姓名：             頁數：        

 

天數 

編號 

實習日期 

年/月/日 

實習機構 

（公司） 

實習部門 實習工作內容摘要 實習機構 

主管簽認 

校內授課 

老師簽認 

備註 

（實習小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不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八】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機構官方證明文件之縮小影本（如工廠登記證、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等）。 



【附件九】實習學生保險單影本 

 

請於空白處黏貼實習學生之保險單正反面影本 

 

 

 

 

 

 

 

 

 

 

 

 

 

 

 

 

 

 

 

 

 

 

 

 

 

 

 

 

 

 

 

 

 

 

 

 

 

 

 



【附件十】家長同意書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校外實習 

家長同意書 

 

實習學生 
姓名： 

學號：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法定監護人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家長簽章  

 

 

 

 

 

 

 

 

 

 

 

 

 

 



【附件十一】實習同意及成績證明書 

 

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總分：             
 

 

 

 

指導老師：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系主任：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